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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出口退税托管账户质押
贷款案件有关问题的规定

法释〔2004〕18号

（2004年9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326次会议通过　2004年11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告公布　自2004年12月7日起施行）

为正确审理涉及出口退税专用账户质押贷款纠纷案件，维护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等有关规定，结合人民法院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本规定适用于审理、执行涉及出口退税专用账户质押贷款的案件。
本规定所称出口退税专用账户质押贷款，是指借款人将出口退税专用账户托管给贷款银行，并承诺以该账户中的退税款作为还款保证的贷款。
第二条　以出口退税专用账户质押方式贷款的，应当签订书面质押贷款合同。质押贷款合同自贷款银行实际托管借款人出口退税专用账户时生效。
第三条　出口退税专用账户质押贷款银行，对质押账户内的退税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第四条　人民法院审理和执行案件时，不得对已设质的出口退税专用账户内的款项采取财产保全措施或者执行措施。
第五条　借款人进入破产程序时，贷款银行对已经设质的出口退税专用账户内的款项享有优先受偿权，但应以被担保债权尚未受偿的数额为限。
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四、五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可以采取财产保全或者执行措施：
（一）借款人将非退税款存入出口退税专用账户的；
（二）贷款银行将出口退税专用账户内的退税款扣还其他贷款，且数额已经超出质押贷款金额的；
（三）贷款银行同意税务部门转移出口退税专用账户的；
（四）贷款银行有其他违背退税账户专用性质，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行为的。
第七条　本规定自2004年12月7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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